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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伟达岩石力学科技发展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永恩审字【2019】第 G7012 号  

北京伟达岩石力学科技发展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

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并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文号为永恩审字【2019】第 G7011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 43 号 )等有关文件的规定，贵基金会

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

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

的变动情况等。编制年度工作报告是贵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

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制基础并

使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金会编制

的《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是否遵循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

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

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计划

和执行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

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

内容在重大方面  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

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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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慈善活动的财务专项信息  

（一）接受捐赠情况、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项 目 
本年捐赠额（元） 

用  途 
现 金 非现金 

一、本年捐赠收入 700,000.00 0.00 章程规定事项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700,000.00 0.00 章程规定事项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0,000.00 0.00 章程规定事项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690,000.00 0.00 章程规定事项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公益

性目的的赠与） 

0.00 0.00 ——  

三、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0.00 0.00 ——  

其中：河南宏建机械模板材料有限公司 100,000.00 0.00 章程规定事项  

冀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0 0.00 章程规定事项  

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40,000.00 0.00 章程规定事项  

北京中矿创新联盟能源环境科学研究院 250,000.00 0.00 章程规定事项  

张合 10,000.00 0.00 章程规定事项  

 

（二）慈善活动支出和管理费用情况  

（1）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的比例  

项  目  数  额  

上年末净资产 2,021,921.37 

本年度总支出 676,890.55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623,386.02 

管理费用 52,489.53 

其他支出 0.00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

的比例） 
30.83%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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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计算慈善活动支出比例、管理费用比例时需要说明的事项  

公益事业支出比例说明  

公益事业支出（业务活动成本中直接用于开展符

合公益目的的活动的费用） 
上年末净资产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一年基金余额的比

例 

623,386.02 2,021,921.37  30.83%  

管理费用支出比例说明  

管理费用支出 本年支出 管理费用支出占本年支出的比例 

52,489.53 676,890.55 7.54% 

（三）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项目名称 收入 

直接或委

托其他组

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

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

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资

发生的相关

费用 

为管理慈

善项目发

生的差

旅、物流、

交通、会

议、培训、

审计、评

估等费用 

其他费用 总计  

110 工法研

发项目  
0.00 0.00 177,852.38 200,000.00 0.00 0.00 377,852.38 

自有项目  0.00 0.00 0.00 208,651.64 286.00 19,000.00 227,937.64 

合  计  0.00 0.00 177,852.38 408,651.64 286.00 19,000.00 605,790.02 

说明：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公益项目应填列上表：  

1、该项目的捐赠收入超过基金会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20%；  

2、该项目的支出超过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20%；  

3、项目持续时间在 2 年以上的（包括 2 年）。  

（四）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明细表  

项目名称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元） 
占基金会年度公益总

支出比例 
用途 

110 工法研发项目 
北京矿大科技园发

展有限公司 
200,000.00  32.08% 房租 

自有项目 张秀莲 12,000.00  1.92% 工资 

自有项目 
北京矿大科技园发

展有限公司 
182,744.14  29.31% 房租 

自有项目 李晓丹 18,597.00 2.98% 代购装修材料 

合  计  ——  413,341.14 66.31% ——  

说明：基金会向某交易方支付金额占一个重大公益项目支出 5%以上的，该交易

方为该项目的大额支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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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1）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定义  

关联方关系是指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

或两方以上受同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发起人、理事主要

来源单位（1/5 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共同投资方、主要捐赠

人等，以及其他在实质上与基金会存在重大控制或重大影响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构成

关联方。  

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

如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

资金（捐赠、贷款或股权投资）、租赁、代理、研究与开发项目转移、许可协议、代表

民间非营利组织或由民间非营利组织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关联方关系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北京中矿创新联盟能源环境科学研究院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发起人、主要捐赠人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理事主要来源单位 

 

（3）关联方交易  

关联方 
捐赠收入 捐赠支出 

本年发生额 本年发生额 

北京中矿创新联盟能源环境科学研

究院 
250,000.00 0.00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基金会《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上述财务专项信息，在所有

重大方面遵循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规定，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财务

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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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18 年度工作报告》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应

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贵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18 年度工作报告》时使用，不得用

作任何其他目的。  

 

 

 

 

 

 

北京永恩力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